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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線上請假系統教育訓練 

 

 

 

 

一、前言 

    依據花蓮縣政府 106年 4 月 11日府教課字第 1060067126 號函通知，於 106

年 4月 17日辦理 106年度校務行政-學校教職員線上請假系統教育訓練，會中指

示教育處政策推展，為因應教師公會等建言，教育處要求本縣各級學校配合使用

校務系統線上請假功能作業，預計執行率要達成 100%，列入教育處 106學年相

關考核並協同人事處視各校執行情形辦理實地輔導訪視。 

    本案業經本校 106年 5月 2日教師晨會人事業務報告，會後再與本縣教網中

心確認線上請假作業推展勢在必行，為利於系統推展並配合學年制改換時間點，

本校擬先行於 106年 8月 1日起，由原來紙本請假作業切換至校務系統辦理線上

請假作業，為便利本校人員熟悉系統操作，製作本案教育訓練資料供參，推展初

期如遇使用上問題，請直接向本校人事詢問，亦可針對本校行政人員由人事個別

辦理操作說明，另於 106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辦理校內線上請假系統教育訓練。 

 

二、配套說明： 

    為利於推展線上請假系統，相關配套說明如下： 

1. 學年學期切換，統一由人事設定職務並下載系統行事曆後，方可使用系統。

如發現無法請假情形，可逕洽人事確認問題。 

2. 切換首期，學年制人員請假統計資料歸零初始化，其他例如公務人員等適用

年度人員，由人事管理員逕行將 106年 1月至 7月期間請假紀錄逐筆輸入系

統，全部人員統一自 106年 8 月 1日起使用線上請假系統。106年 8月 1日

以前仍有六個月內未請畢的補休假資料，請本校同仁個別統計未請之原補休

申請日、補休事由及補休時數等資訊，轉由人事補登補休時數後方可申請補

休，未能確認原申請時間之補休配合系統初期例外管理，統一放寬使用期限

至 106 年 12月 31日止，106 年 9月底前未向人事申請補休資料補登者，視

為不保留補休時數，一律歸零，此後有新增補休申請事件，可逕行線上填報

加班申請送簽或紙本會辦加班單後由人事統一登記，簽准登記後方可申請補

休。 

3. 因應調代課申請需要，考量本校校務系統仍為人工排課狀態，擬維持調代課

作業為紙本作業，參照舊版請假表單另訂「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師

調代課請示單」(詳附件 01)，教師請假如涉及「級務代理」或「課務排代」

時，除原需線上請假外，應配合增加簽辦紙本調代課請示單，會簽代理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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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教務組長及教導主任，簽畢繳還教務組長辦理實際課務調整、公假派代、

代課費及代導師費核算等作業，其他教師未涉及級務代理或課務排代者(例如

週三下午請假)，僅辦理線上請假即可。 

4. 因應公(差)假出差旅費申請需要，擬維持原紙本出差請示單(詳附件 02)及出差

報告(詳附件 03)作業。除原線上請假系統檢附公文或其它佐證文件申請公(差)

假外，另行紙本會簽出差請示單，並於出差後填具出該報告表，一併送會計

核發差旅費。其中，出差請示單亦可使用線上請假系統所列印的請假紀錄畫

面替代，檢附於出差報告表後提出申請。 

5. 系統使用初期，為避免人員不熟悉系統操作而影響請假權益，擬暫時勉予放

寬部分請假程序規定。原請假以事前準假為原則，同意放寬除特殊事件外以

事前申請為原則，相關職務代理人、直屬長官、校長等簽核得於事後補行，

但有不核准時應事前為之。如遇特殊事件(例如患病)得自行或透過他人先行

電話或利用其他通訊軟體通知本校相關人員知悉，轉由校內人事或校務系統

管理人代為申請請假事宜，或於返校當日由請假人於事後補申請請假事宜。

原請假應以單一職務代理人為原則，考量本校可代理人數過少，擬同意放寬

為複代理人方式，同意可由原代理人再請假時，由複代理人一人代理多人職

務，若涉及全校性外校教學等情況時，統一由留守人員代理全校人員，若因

特殊情形無人可留守時，應先行簽准通報上級機關或督學同意後，當日全校

免列計差勤或統一由人事代理。 

6. 為避免假單逾期未簽核或相關簽核人員已請假未能如期簽核，應請本校主管

人員養成定期登入校務系統查閱請假簽核的習慣，每日應至少查閱一次，一

級主管以上建議每日上午及下午各至少查閱一次，主管人員請假時應配合事

前設定職務代理人，並由職務代理人協助查閱簽核假單。一般假單簽核流程

為職務代理人直屬主管校長人事備查，首位簽核的職務代理人由請假

人自覓，設定後將由系統自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職務代理人簽核假單，請本

校同仁確實協助簽核事宜。此外，提醒本校人員如果同時為職務代理人亦為

該處室主管時，將依簽核流程對同一請假假單簽核兩次，查閱請假簽核案件

時，務必更新後再確認是否為零件已全部簽核完畢。 

7. 為符合推動線上請假系統的即時化、無紙化意義，除了養成定期查閱系統的

習慣外，請配合於個人手機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並設定校務系統連結

書籤，憑此可透過手機上網方式，使得線上請假、線上簽核假單不受辦公場

所限制，可隨時隨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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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假系統操作說明 

(1) 使用者登入系統 

1.花蓮縣校務系統入口網(https://eschool.hlc.edu.tw/)，建議以 Google Chrome 瀏覽

器登入，切換製首頁點擊右上角「教職員」。 

 
 

2.輸入帳號及密碼，帳號預設為身分證字號，可登入後修改為自訂帳號，已登入

過忘記密碼可點擊「忘記密碼」，透過電子郵件重新取得新密碼，或直接向本校

人事管理員或校務系統管理人(網管教師)申請還原密碼。如透過還原密碼動作，

帳號及密碼皆重新設定為身分證字號，請同時輸入後點擊確定。(配合教育處教

網中心相關計畫推動，提醒未來校務系統將關閉帳號密碼登入方式，改由 OpenID

認證方式登入，請提前確認 OpenID 是否啟用，並試用 OpenID 登入校務系統) 

 
 

https://eschool.h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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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還原密碼重新登入後，畫面會先切換到重新設定密碼頁面，請輸入新密碼及重

複確認新密碼，並依驗證圖示輸入驗正密碼後確定。 

 

 

4.登入校務系統後，點擊模組「『新』請假管理」開始使用線上請假及簽核功能。

如果在常用模組找不到該功能模組，請試著於左方處室業務別點選「綜合服務」，

再於右下方「未使用模組」尋找「『新』請假管理」。如果仍然找不到此功能模組，

請確認上方身分別是否選擇正確(例如圖例為人事管理員、主計兩種身分可選擇)，

應優先選擇主要兼任行政職務身分作請假，未兼任行政教師先選擇導師，未擔任

導師即選擇科任教師，以此類推作選擇，並請注意往後請假申請的身分要統一(不

允許例如教師同時兼任教務組長及導師時，有時選擇教務組長身分請假，有時又

以導師身分請假，造成請假統計錯誤，此例統一以教務組長身分請假)。以上如

果仍然找不到該請假模組，請通知本校校務系統管理人網管老師確認是否未授權

使用此模組功能，並依據身分別重新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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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假單 

1.新增假單，路徑：個人假單新增假單+。 

 

 

2.填寫假單內容，請注意星號紅字欄位為必填項目，其它欄位仍要視情況填寫完

整資訊。假單表格下方有請假統計資訊可供參考。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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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條列提醒新增假單填寫內容： 

a. 公假、出差等：應檢附公文文號及公文電子檔附件上傳備查，並詳細登載

出差地點。如申請為出差時，於「統計天數」欄位會出現「申請差旅費」

功能可使用，亦可維持原另行紙本填報出差請示作業。 

 

 

b. 休假：僅校長、教師兼任行政、公務人員、工友可請，依每年或每學年重

新起算新的休假年資及休假天數。休假部分涉及補助請領需求，請特別注

意部分欄位勾選，假別右方勾選「國內」休假得請領休假或強制休假補助，

若勾選「國外」休假則不能請領休假或強制休假補助，如需要申請國內強

制休假補助者應勾選「國民旅遊卡」欄位。以上欄位如勾選錯誤請通知人

事辦理更正事宜，避免造成相關補助無法請領的情形。另請注意休假單位

為『半天』。(提醒除休假、婚假、喪假、娩假請假單位為半天外，其餘假

別請假單位為『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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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週期請假：例如某教師 106年 8月整月每週三下午都要請病假，屬於固定

週期性請假可使用「週期請假」一併申請，勾選週期請假並作週期設定後，

可一次申請多次請假，不需重複辦理申請事宜。 

 

 
 

d. 職務代理：職務代理為必填欄位，請以行政人員或行政職務代理為原則，

未兼行政教師之職務代理人以代理導師為原則，若非實職代理只要校內人

員代理簽核亦可，但涉及代理 10日以上能支領加給者應特別注意職務代

理人員正確性。職務代理人員為請假簽核第一位會簽對象，請當事人提醒

簽核假單，如系統設定有正確電子郵件亦會自動輔助寄發簽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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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代課類別：教師部分如有課務問題，需勾選「代課類別」完成線上請假，

並同時另外紙本會簽「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師調代課請示單」。

非教師請假或教師請假無課務或級務問題時，本項欄位可不勾選或勾選不

排代課，亦不需要另外簽辦調代課請示單。 

 
 

f. 補休假：系統預設無補休假天數，如確有加班或導護等補休事實，請於發

生加班或導護結束後七日內填報加班申請單，並通知人事上系統登記補休

天數 

 
 

 

 

 

2 

1 

3 

4 

其

他 

已登記有案加班時數才會出現可勾選補休 

應有勾選足夠補休時數系統才可提交 

可勾選不同加班事由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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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加班單(申請補休時數) 

1.方法一：紙本加班申請(個人及團體) 

a.個人加班申請：請紙本填寫「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個

人加班登記簿」(詳附件 04)，送簽核准後通知人事，

由人事逕行辦理線上加班登記作業，登記後始得依

案申請補休(或加班)事宜。 

b.團體加班申請：由指派處室主管統一填寫「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

學教職員工團體加班登記表」(詳附件 05)，送簽核准

後依案執行，並於申請加班當日請全體加班人員簽

到簽退後，通知由人事逕行辦理線上加班登記作業，

登記後始得依案申請補休請假。 

2.方法二：線上加班申請(個人及團體) 

        依下圖示步驟填寫加班單後提交送簽，簽准後始得依案申請補休請假。 

 

 

1 

2 
3 

4 

5 
填寫日期時數人員，按藍色新增鈕 

6 檢查 

7  提交後送簽 

此選項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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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簽核作業 

1.系統自動通知： 

a.校務系統登入時，出現下列圖示表示有代簽核假單，可以逕行點擊「立即簽

認」進入簽核假單畫面。亦可點擊下方「關閉本訊息」先行關閉訊息，先使

用校務系統其他模組功能，待有空再到請假模組進行簽核，若需辦理批次簽

核者(一次核准多份假單)，亦同請先關閉此訊息，再到請假模組進行批次簽

核。 

 

 

b.如果為職務代理人，且於校務系統有設定正確的電子郵件信箱時，在請假人

填寫送出假單後，第一位簽核對象的職務代理人，系統將會自動產製電子

郵件通知提醒職務代理人簽核。其他主管人員應每日自行檢視，系統無設

定自動發信通知。 

 

單一簽核 

批次簽核請先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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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單簽核：請依下列步驟檢視假單後批核，亦可參照使用批次簽核。 

 

 

 

 

1 

2 
○1 表示 1 件待簽核， 

若數字非零請完成簽核歸零 

 

3 

點選個別假單進入簽核 

5 

4 

檢

視 

(1)批核案件全選 

(2)批次核准 

注意點擊「批次核准」前要先勾選右方案件勾選方塊 

批次核准後仍有簽核作業案件，表示可能同時為職務

代理人及單位主管，請再辦理第二次簽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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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作業 

1.請假明細查詢：個人假單假單查詢，設定範圍條件後查詢。 

 
 

2.請假統計查詢：統計查詢假單統計，設定範圍條件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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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附件 01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師調代課請示單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線上請假系統教育訓練 

 

14 

 

附件 02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員工出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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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3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員工出差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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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4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個人加班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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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5 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團體加班登記表 

 


